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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66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 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通达海 股票代码 3013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思必 綦丹蕾 

办公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 16号联创大
厦 B座 20层 

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 16号联创大厦 B 座
20 层 

传真 025-51887512 025-51887512 

电话 025-86551940 025-86551940 

电子信箱 tdh@tdhnet.com.cn tdh@tdhnet.com.cn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业务概述 

公司是国内司法行业业务应用领域一流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是法院信息化领域的头部

企业，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于全国各级法院用户，还为银行、邮政等行业用户提供了专业化产品

与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法院核心主业，在不断巩固和强化法院信息化领域竞争力的同时，积极

推进“人工智能+”战略，围绕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等领域，以法律人工智能技术

为公安、政法委、司法行政、仲裁等司法相关部门赋能，扩展法律科技应用场景，延伸法律科技

服务产业链，构建法律科技应用生态，打造新的增长曲线。 

公司立足长远发展，继续加大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研发投入，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和法律业

务团队建设，增强法律 AI 开发平台、法律 AI 能力平台等人工智能基础平台能力，完善法律知识

体系，发布“海睿”法律垂直大模型，并在多地合作建立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围绕人工智能与

司法场景融合实践、人工智能应用质量检测等核心目标，开展法律大模型的验证、训练、调优以

及应用场景落地示范。 

（2）报告期内公司重点产品 

①“海睿”法律大模型 

基于国内领先的通用大语言模型，融合自主研发的法律语义理解引擎与法律知识库，以自主

可控、安全合规为原则，提供文书生成、证据梳理、风险预警、类案裁判规则归纳功能，支持案

件要件事实解构、证据链闭环检测及争议焦点预测，辅助法官穿透复杂案情并生成三段论逻辑链，

为司法办案、司法管理、诉讼服务提供智能辅助，并能为其他相关部门提供法律智能化辅助支持。 

②裁判智能辅助系统 

依托“海睿”法律垂直领域大模型，提供覆盖立案、庭前、庭审、庭后的全流程办案智能辅

助，辅助法官分析案件要素，生成文书框架，实时推送类案裁判，通过知识图谱辅助事实认定，

多维度校验并提示裁判偏离度，帮助法官减负提效。 

③数智审管平台 

数智审管平台融合法院业务场景，通过分散数据集成化、后台数据前台化、重点数据可视化，

提供强聚焦、多层次、扁平化、精细化的全流程、多维度数字化解决方案。平台对立、审、执、

信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服务办案主体提升案件办理质效，辅助监管主体实施规范、科学、精准

的监管，实现一站式审判监督管理。 

④融合云庭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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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云庭审系统以最高院发布的法庭建设新规范为标准，实现场景融合、应用融合、资源融

合以及开庭易、质证易、参审易、维护易的“三融四易”云庭审新模式。系统采用云主机架构部

署，支持新建、改建等多种方式，助力传统科技法庭向智能融合法庭升级迭代，实现多场景、智

能化开庭。同时，可应用于调解、仲裁、复议等业务。 

⑤多元纠纷调解平台 

多元纠纷调解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为群众提供登记受理、远程调解、法律咨询等多

元化服务，支持智能分派与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矛盾纠纷精准识别、高效处置，可应用于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业务。 

（3）报告期内主要业务进展 

报告期内，面对外部不利影响加大、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等不利变化，公司积极应对，落实

“人工智能+”战略，在强化法院核心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新行业领域，努力拓宽未来发展空间；

同时，公司致力于打造核心优势，加大 AI 技术投入，融合通用大模型在学习记忆、语义理解、文

本生成、逻辑推理等方面的核心能力，依托公司法律知识积累、技术积淀和行业理解，研发了

“海睿”法律垂直大模型；强化项目实施与运维管理，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另外，积极引进高

端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公司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不断提升内部控制和治理水平，强化

风险管控，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3,856.47 万元，同比减少 20.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032.65 万元，比 2023 年下降 192.34%；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5,579.61 万元，同比减少 6.10%。 

①推进法律大模型研发，强化行业数据治理和知识积累，提升核心技术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感知能力、认知能力和大模型等关键技术，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采用高

端专业法律和技术人才引进、产学研合作、联合开发等多种模式，加强技术研发，提升法律 AI 开

发平台、法律 AI 能力平台、法律知识服务平台能力，研发“海睿”法律垂直大模型，持续增强法

律 AI 底座能力，为司法办案提供专业的智能化底座支撑能力。 

公司持续完善包括材料标准、案件要素、办案指引、法标规则、法律法规、文书案例、裁判

文书以及本地知识库等在内的法律知识体系，打造法律知识服务平台，提供法律知识检索及智能

推送服务。 

围绕司法数据治理，公司利用大数据技术，研发了数融智服能力平台，为法院及相关部门提

供底层数据治理和数据服务，提升用户数字监管能力。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公司继续推进音视频技术和产品研发，实现音视频采集、编/解码、传输、合成、录制及存储

等全链路技术要点的自主可控；进一步完善音视频管理平台，为国产化音视频解决方案提供专业

化技术底座。 

②聚焦法院核心主业，加快产品创新迭代，助力用户数智化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全国法院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规划建设、需求

分析和设计开发工作，助力法院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应用。 

数据应用方面，公司开发了数融智服能力底座和数智审管应用平台，为司法审判、司法管理

提供底层数据治理服务和应用支持，助力法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加强审判监督管理。目前数智

审管产品已经在南通、深圳等地法院落地使用，并在安徽、四川、河南、青海等地部分法院试用

推广。 

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及相关领域的应用是当前及未来重要发展方向。公司致力于将人工智能

技术与司法场景深度融合，为法官提供覆盖立案、庭前、庭审、庭后的全流程办案智能辅助，实

现诉讼材料结构化处理、裁判智能辅助、诉讼主体智能审查、案件风险智能预警、诉辩意见智能

分析、证据要点提炼、案件事实智能归纳、庭审提纲智能推荐，并提供伴随式证据审查指引、案

件事实审查指引、裁判规则指引，为法官办案提供智能化辅助服务，推动垂直行业知识服务智能

化升级。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技术，以及融合领域知识增强、多模态交互及持续学习机

制，公司进一步增强智能编目、OCR 引擎、图像处理等能力，提升电子卷宗的智能化应用水平，目

前已经在广东、山东等部分法院落地使用。  

执行应用智能化方面，公司研发了“猎鹰”执行智能辅助系统，辅助法官实现对被执行人财

产的网络查询、控制、续控、解控任务，减轻执行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进一步完善终本终结管

理系统，对双终案件进行动态管理，并在多个省的中基层法院落地应用。 

③落实“人工智能+”战略，拓展法律相关部门，构建法律科技服务生态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战略，拓展公司的业务领域和服务范围，构建法律科

技应用生态。公司投资参股上海润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在公安行业开展合作，共同推广润之

信息科技的一站式执法办案解决方案；积极拓展政法委、仲裁委、劳动仲裁等应用领域，延伸法

律科技服务产业链。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通达海（香港）科技有限公司，尝试将国内的成熟建

设经验推广至海外，服务于更广泛的国际用户群体。 

2024 年内，公司在传统法院业务以外取得了新的进展，年内中标山西省乡宁县公安局“基层

派出所智能化建设项目”、武汉仲裁委员会“武汉市智慧仲裁信息管理平台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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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业务经过持续努力，以合作模式成为埃及“智慧司法城”项目的法院应用软件供应商，首期

合同额 100.11万美元，目前已在实施阶段。 

④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司法辅助服务业务，服务法院数字化转型 

公司利用司法辅助事务社会化服务改革的契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积累，加快司法辅助服务业务

发展。公司以控股子公司江苏诉服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为主体，依托自身优势，通过“软件+人工”

模式，为用户提供各类材料、数据的数字化加工、智能化编目、校验以及挖掘分析等司法辅助服

务。截至报告期末，累计为江苏、广东、四川、湖北等 12 个省的 36 个地市法院提供了司法辅助

服务，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10,378.52万元，同比增长 37.46%。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2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662,380,390.95 1,695,875,294.60 1,695,875,294.60 -1.98% 684,929,261.15 684,929,261.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55,796,142.16 1,443,822,768.35 1,443,822,768.35 -6.10% 449,246,545.97 449,246,545.97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2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38,564,667.83 548,748,091.23 548,748,091.23 -20.08% 462,754,987.05 462,754,987.0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326,502.01 54,499,211.42 54,499,211.42 
-

192.34% 
87,210,550.39 87,210,550.3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4,300,722.45 47,585,186.37 47,585,186.37 
-

235.13% 
84,412,827.87 84,412,827.8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12,223.04 -18,208,668.35 -18,208,668.35 67.53% 52,082,335.51 52,082,335.51 

基本每股收益 -0.52 0.82 0.59 - 1.69 1.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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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188.1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2 0.82 0.59 

-

188.14% 
1.69 1.203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60% 4.59% 4.59% -8.19% 21.50% 21.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 2024 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中“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

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规定,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

首次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按该规定进行调整。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5,132,414.84 94,900,667.32 103,341,620.21 155,189,96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296,959.00 -17,323,590.47 -12,122,390.25 -1,583,56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273,738.64 -19,265,840.15 -15,985,975.46 -7,775,168.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5,948,049.57 -34,777,588.35 -1,778,721.95 116,592,136.8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12,307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1,477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建国 
境内自

然人 
31.16% 30,102,186.00 30,102,186.00 不适用 0.00 

南京置

益企业

管理中

心（有

限合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56% 8,268,751.00 8,268,751.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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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徐东惠 
境内自

然人 
8.50% 8,209,688.00 6,157,266.00 不适用 0.00 

辛成海 
境内自

然人 
8.50% 8,209,688.00 8,209,688.00 冻结 630,000.00 

史宇清 
境内自

然人 
6.39% 6,172,617.00 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

前海中

盛新元

基金管

理有限

公司－

广州盛

元智创

高新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1.36% 1,312,200.00 0.00 不适用 0.00 

安徽讯

飞创业

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5% 1,015,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方煜荣 
境内自

然人 
0.70% 678,959.00 0.00 不适用 0.00 

南京市

鼓楼区

产业发

展基金

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38% 367,500.00 0.00 不适用 0.00 

福州点

点创业

投资管

理有限

公司－

福州高

新区点

点贰号

股权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0.35% 34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京置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是郑建国先生控制的企业，除此以外，在公司

任职的郑建国先生、徐东惠女士以及南京置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除上述一致行动或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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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设立全资子公司“通达海（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为了进一步增大公司业务覆盖范围，拓展公司发展空间，探索海外业务发展，公司于 2024年

1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通达海（香港）科技有

限公司”，并于 2024年 2月办理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签发的

《公司注册证明书》和《商业登记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

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及《关于香港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与其他方合作，已成为埃及“智

慧司法城”项目的法院软件供应商，首期合同金额 100.11万美元，项目正在实施中。 

（二）受让南京诉源股权并增资 

为更好地推动南京诉源在小额金融纠纷调解领域的业务发展，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江苏诉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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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127.50 万元受让其持有的南京诉源 51%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255 万元，实缴出资 127.5 万元)，同时承继剩余实缴出资义务，并继续追加投资 300 万元，本次

交易后，公司直接持有南京诉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增加至 69.37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追加投资暨完成公司登记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6）。 

（三）非职工代表监事及监事会主席变更 

1.2024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二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高瑞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为止，原监事会主席辛成海先生离任，不再

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同时不再在公司任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2.2024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唐锡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四）完成公司登记变更手续，注册资本变更为 9,660 万元 

2024年 6月 18日，公司实施了 2023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4 股，股

本由 6,900万股增加至 9,660 万股，注册资本相应增加至人民币 9,660万元。2024年 7月 19日，

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五）终止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024年 8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

年 9 月 5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暨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终止实施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作废剩

余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 168.854 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以及尚未授出的预留部分 9.10 万股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与本次激励计划配套的《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文

件在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作废后一并终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终止

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六）投资参股上海润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并合

作开展公安信息化业务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 2,500万元对上海润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投资，其中 1,250 万元用于受让原股东股权，1,250 万元用于增资，占增资后润之信息 2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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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与润之信息及原股东签署《投资协议书》并开展业务合作，发挥双方各自优势，共同拓展公

安市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合作

开展公安信息化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与润之信息

合作，已中标山西省乡宁县公安局“基层派出所智能化建设项目”（合同额 1,068.10 万元）。 

（七）独立董事变更 

1.原公司独立董事冀洋先生因个人原因，于 2024年 11 月 11日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以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的任何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8）。 

2.2025年 1 月 9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

的议案》，同意选举高来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时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及《关于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2)。 

（八）募集资金项目部分调整情况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实施主体、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新增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及《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地点及内部结构的议案》，决定将智能化司法办案平台升级建设项目、智能化司法服

务平台升级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三个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后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同时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调整，并增加全资子公司南京通达海软件有限

公司为共同实施主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有关公告。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0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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